
上海良茂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关系账户 

信息申报的告知书 

 

尊敬的客户： 

根据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中国金融期货交

易所关于做好实际控制关系账户报备工作的通知要求，您如果与其他期货账户之

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您应在开户的同时按规定将有关信息进行申报并提交相关

材料，由我公司向交易所报备，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认定标准 

实际控制是指行为人（包括个人、单位）对他人（包括个人、单位）期货账

户具有管理、使用、收益或者处分等权限，从而对他人交易决策拥有决定权的行

为或事实。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行为人

对他人期货账户的交易具有实际控制关系： 

（一）行为人作为他人的控股股东，即行为人的出资额占他人资本总额 50%

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他人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

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

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二）行为人作为他人的开户授权人、指定下单人、资金调拨人、结算单确

认人或者其他形式的委托代理人； 

（三）行为人作为他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合伙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或者行为人与他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合伙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等一致的； 

（四）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存在配偶关系； 

（五）行为人与他人之间存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关系，且对他人期货

账户的日常交易决策具有决定权或者重大影响； 

（六）行为人通过投资关系、协议、融资安排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对他人期

货账户的日常交易决策具有决定权或者重大影响； 

（七）行为人对两个或者多个他人期货账户的日常交易决策具有决定权或者

重大影响； 



（八）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报备工作要求 

（一）具有实际控制关系账户（实际控制他人期货账户或被他人实际控制）

的开户人应通过期货公司会员主动申报相关信息，并填写《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申

报表》。 

（二）具有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开户人在实际控制关系发生变更时，应在 4

个工作日内通知我司向交易所主动申报相关信息的变更情况。 

（三）交易所对日常监控中发现的具有疑似实际控制关系且尚未申报的账

户，将向开户人进行书面询问。 

如相关开户人承认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应按照正常流程进行申报。 

如相关开户人否认存在实际控制关系，应提供相关材料，并签署《合规声明

及承诺书》。交易所将对相关说明材料进行审核，对于事实清楚、理由充分，确

不属于实际控制关系的，交易所将对相关账户进行正常管理；对于事实、理由不

充分的，交易所将相关账户列入重点监控名单。 

（四）对于具有实际控制关系账户但不如实申报相关信息、隐瞒事实真相、

故意回避等不协助报备工作的开户人，交易所将根据情节轻重，采取谈话提醒、

书面警示、限制相关业务等措施。 

（五）交易所关于实际控制关系账户的认定标准和报备工作要求如有变动，

以交易所最新通知和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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